附1
各市能繁母猪和规模猪场（户）保有量
	市别
	能繁母猪
正常保有量
(万头)
	能繁母猪
最低保有量
(万头)
	规模猪场
保有量
(个)

	太原市
	0.9
	0.8
	70

	大同市
	5.2
	4.7
	200

	朔州市
	2.3
	2.1
	180

	忻州市
	4.3
	3.8
	250

	吕梁市
	6.8
	6.1
	380

	晋中市
	5.8
	5.2
	545

	阳泉市
	1.1
	1.0
	100

	长治市
	3.7
	3.3
	305

	晋城市
	9.2
	8.3
	725

	临汾市
	5.6
	5.0
	350

	运城市
	10.1
	9.2
	795

	全  省
	55
	49.5
	3900


附2
全省生猪产能调控工作考核实施细则
第一条  考核依据。依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的通知》（农牧发〔2021〕27号），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考核范围和对象。全省11市农业农村部门。

第三条  考核指标。省农业农村厅下达的各市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最低保有量和规模场(户)保有量。

第四条  考核期。以日历年度为考核期，考核得分根据当年各项指标数据计算，每年3—4月份对上一年度开展考核。考核从2022年度开始。

第五条  考核等次。考核采取“基础分+附加分”的方式，基础分为100分，附加分最高加10分。结果分为4个等级，90分以上为优秀，75分以上90分以下为良好，60分以上75分以下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第六条  保能繁母猪存栏量底线(60分)。确保能繁母猪存栏量相对稳定，以季(月)度存栏量不低于正常保有量的95％，特别是不低于最低保有量为工作目标。每个季度中，能繁母猪季度末存栏量不低于正常保有量的95％，当季得8分;低于正常保有量的95％，但不低于最低保有量的，得5分;低于最低保有量的，不得分。8个非季末月份中，能繁母猪月度存栏量不低于正常保有量的95％，当月得3.5分;低于正常保有量的95％，但不低于最低保有量的，得2分;低于最低保有量的，不得分。

第七条  稳定规模猪场(户)数量(26分)。确保规模场(户)数量总体稳定，不随意拆除规模猪场(户)。规模猪场(户)月度备案数不低于保有量95％的，当月得2分;低于保有量95％的当月不得分。建立分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并挂牌的(首次挂牌在2022年2月之前完成，此后每年2月底前完成上一年度新增基地挂牌和退出基地摘牌)，得2分。

第八条  建立生猪产能分级调控机制(14分)。制定本市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的，得3分。将能繁母猪存栏量和规模猪场(户)保有量等指标任务下达到县（市、区）的，得3分。重视生猪生产监测工作，加强经费保障的，得1分;定期开展数据质量核查，没有出现明显数据质量问题的，得1分。全年未出现能繁母猪月度存栏量低于正常保有量的95％情形的，得6分。

第九条  落实生猪产能调控政策(加10分)。当本市能繁母猪月度存栏量大幅减少或生猪养殖连续严重亏损3个月(含)以上时，按规定统筹相关资金对规模猪场(户)和种猪场(含地方保种场)给予一次性临时救助补贴的，加3分。协调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扩大和增加对符合条件的生猪养殖场(户)信贷投放的，加2分;按规定统筹资金给予贷款贴息补助的，加2分。出现种猪生产供应、新生仔猪数量或生猪存栏量异常减少等情况时，及时研究并采取针对性政策措施的，以及结合实际出台其他政策措施调控产能的，每项政策加1分，最多加3分。
第十条  考核形式。各市农业农村部门对本市生猪产能调控工作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和自评，按要求形成自查报告并附同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文件等相关证明材料，于每个考核期次年3月底前，经各市农业农村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审核并盖章后报送省农业农村厅。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年度考核，并视工作需要开展现场核查。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该考核期一律不得评为优秀等次。省农业农村厅以适当形式通报考核结果，并约谈生猪产能调控不力的市级人民政府负责同志。

第十ー条  考核报批。根据有关规定，对市级农业农村部门的考核工作由省农业农村厅每年报批后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附则。本实施细则由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自2022年起施行，有效期两年。各市要结合实际制定本市生猪产能调控工作考核实施细则。

